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要點修正總說明 

因現行要點之規定有些許錯誤及不足之處，為符合時代潮流並使相關規定明確，爰修正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要點」全文，新增網路投票相關規定，並依照組織現

況進行調整，以期增進學生自治組織選舉之公平性與公正性，深化校園民主與學生之公共參

與。 

有關本要點修正之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一、修改本自治組織之用詞（修正後條文第二點、第四點至第六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

第四十點、第四十二點、第五十六點）。 

二、修正候選人之資格限制（修正後條文第七點）。 

三、新增候選人之當選門檻（修正後條文第十二點）。 

四、新增選舉時程範圍及投票時間之規定（修正後條文第十五點）。 

五、新增實體投票未帶學生證者，使用在學證明之替代方式（修正後條文第二十七點）。 

六、新增網路投票之相關規定（修正後條文第十五點、第十八點、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七點）。 

七、新增重新計票之規定（修正後條文第三十八點）。 

八、現在已無學生法庭之編制，爰將相關職務以學生議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替代之（修正後條

文第五十六點、第六十五點、第六十六點）。 

九、其他用詞修正及規則修訂。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要點  
修正後

修正前  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

治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組

織章程）第六點、第十點、

第二十二點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

治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組

織章程）第六點、第十點、

第二十二點訂定之。 

本點未修正。 

二、下列學生自治組織適用本

要點： 

（一）本校學生會（以下

簡稱學生會）。 

（二）本校學生議會（以

下簡稱學生議會）。 

（三）本校研究生學會（以

下簡稱研學會）。 

 一、本點新增。 

二、適用範圍定義

。 

三、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學生

議員、研學會會長副會長

之選舉罷免，除組織章程

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

但本要點未規定者，準用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

定。 

二、本自治組織學生會會長副

會長、學生議員、研究生

學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

免，除組織章程規定外，

依本法規定。但本法未規

定者，準用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之規定。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 

四、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學

會之選舉罷免，以普通、

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

為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三、本自治組織之選舉罷免，

以普通、平等、直接、無

記名方式為之。但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 

五、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學

會由選舉罷免事務委員會

（以下簡稱選委會），秉

中立公平立場，辦理有關

選舉、罷免之事務，其組

織另訂之。 

四、本自治組織由選舉罷免事

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

會），秉中立公平立場，

辦理有關選舉、罷免之事

務，其組織另訂之。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 



第二章 選舉 第二章 選舉 章名未修正。 

六、學生會、學生議會、研學

會之會員皆具有選舉權。 

五、本自治組織會員皆具有選

舉權。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 

七、登記為候選人之資格： 

（一）為學生會、學生議

會或研學會之會員。 

六、登記為候選人之資格： 

（一）為本自治組織實質

會員。 

（二）參選會長須於在學

期間或高中職曾擔任

過學生自治組織、社

團幹部等。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 

三、第二款之規定

，原規定之條件

與擔任會長之

能力並無絕對

關聯，且有忽略

參選人的選舉

權利、生長背景

及人格之可能

，故刪除此款規

定。 

八、選舉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參與選務之工作人

員。 

（二）應屆畢業生。 

七、選舉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參與選務之工作人

員。 

（二）應屆畢業生。 

點次變更。 



九、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具

備下列各款表件： 

（一）候選人登記表，登

記表格式由選委會訂

之。 

（二）刊登於選舉公報之

政見及個人履歷，字

數限制與格式由選委

會訂之。 

（三）候選人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 

（四）候選人照片。 

（五）其他選委會規定應

交付之資料。 

前項第一、三、四、

五、六款表件不合規定

者，選委會應拒絕受理其

登記之申請。 

第一項第二款於登記

期間截止前未送達者，視

為放棄於公告上刊印政

見。 

八、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具

備下列各款表件： 

（一）候選人登記表，登

記表格式由選委會訂

之。 

（二）刊登於選舉公報之

政見及個人履歷，字

數限制與格式由選委

會訂之。 

（三）候選人學生證正反

面影本。 

（四）候選人照片。 

（五）幹部證明。（僅會

長候選人需檢附此文

件）。 

（六）其他選委會規定應

交付之資料。 

前項第一、三、四、

五、六款表件不合規定

者，選委會應拒絕受理其

登記之申請。 

第一項第二款於登記

期間截止前未送達者，視

為放棄於公告上刊印政

見。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草案第七

點刪除部分登

記參選之條件

，爰刪除會長參

選人應具備幹

部證明之規定。 

十、登記時間截止後，選委會

應拒絕申請或任何表件之

增補、修改。 

凡經申請登記核准

者，不得撤回其申請。 

九、登記時間截止後，選委會

應拒絕申請或任何表件之

增補、修改。 

凡經申請登記核准

者，不得撤回其申請。 

點次變更。 



十一、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應

聯名登記競選，以全校為

單一選區，連選得連任。 

學生議員以全校為複

數選區，並於各學院大學

部保障一席次、不分學院

研究所保障兩校區各一席

次，連選得連任。 

研究生學會會長、副

會長應聯名登記競選，以

全校為單一選區，連選得

連任。 

本自治組織其他選舉

之名額、任期、選區及其

他相關事項，準用該職位

之組織法規規定；若無其

他規定，由學生議會視其

性質另訂之。 

十、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應聯

名登記競選，以全校為單

一選區，連選得連任。 

學生議員以全校為複

數選區，並於各學院大學

部保障一席次、不分學院

研究所保障兩校區各一席

次，連選得連任。 

研究生學會會長、副

會長應聯名登記競選，以

全校為單一選區，連選得

連任。 

本自治組織其他選舉

之名額、任期、選區及其

他相關事項，準用該職位

之組織法規規定；若無其

他規定，由學生議會視其

性質另訂之。 

點次變更。 

十二、學生會會長、研究生學

會會長選舉以獲最高有效

票者為當選，得票數相同

時以票數相同者進行第二

次選舉；如為同額競選，

應就贊成或反對兩面行

之，以贊成票多於反對票

始為當選。 

學生議員選舉，以該

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十票

者，除保障名額外，按得

票數高低當選；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訂之。 

學生議員候選人之當

選門檻為十票（含）以上。 

十一、學生會會長、研究生學

會會長選舉以獲最高有效

票者為當選，得票數相同

時以票數相同者進行第二

次選舉；如為同額競選，

應就贊成或反對兩面行

之，以贊成票多於反對票

始為當選。 

學生議員選舉，以該

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十票

者，除保障名額外，按得

票數高低當選；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訂之。 

學生議員候選人未達

十票者，不得保障。 

一、點次變更。 

二、明定學生議員

之當選門檻，增

加學生議員之

民意基礎。 



十三、學生議員於預備會議前

因故不能就職、就職後辭

職、經確定當選無效，或

受罷免以致出缺時，其缺

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

低順序遞補，得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定之。若次一

遞補順位之落選人以書面

聲明放棄遞補，則以該落

選人之次一順位落選人遞

補之。 

自學生議會因前項理

由公告出缺後，於十日內

由選委會公告遞補名單。 

遞補之落選人得票數

須符合前條之規定；無人

得遞補時，視同缺額。 

學生議員所遺任期不

足六個月時，不予遞補。 

若無落選人得遞補時，選

委會得重新舉辦選舉補足

缺額。 

十二、學生議員於預備會議前

因故不能就職、就職後辭

職、經確定當選無效，或

受罷免以致出缺時，除以

書面聲明放棄遞補者外，

其缺額由獲選人依得票數

之高低順序遞補，得票數

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自學生議會因前項理

由公告出缺後，於十日內

由選委會公告遞補名單。 

遞補之落選人得票數

須符合前條之規定；無人

得遞補時，視同缺額。 

學生議員所遺任期不

足六個月時，不予遞補。 

若無落選人得遞補

時，選委會得重新舉辦選

舉補足缺額。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適用對象

之錯誤。 

三、酌作文字修正

。 

十四、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學

生議員、研究生學會會長

副會長須為本校在學學

生，當選後若有轉學、休

學、退學、畢業等，其資

格同時取消。 

十三、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學

生議員、研究生學會會長

副會長須為本校在學學

生，當選後若有轉學、休

學、退學、畢業等，其資

格同時取消。 

點次變更。 



十五、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

研學會會長之選舉應於每

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日

間完成選舉投票，確切日

期由選委會決定之。但重

新選舉、重行投票、補選

或遇不可抗力因素致使選

舉無法舉行，則投票日期

不在此限。 

選舉公告之發布日

期，除法規有特殊規定

外，由選委會訂之。 

實體投票時間於上午

九時至下午五時；線上投

票時長至少八小時，至多

四十八小時。 

十四、本自治組織學生會會

長、學生議員、研究生學

會會長之選舉應於每年五

月二十日前完成選舉投

票，確切日期由選委會決

定之。但重新選舉、重行

投票或補選之投票完成日

期不在此限。 

選舉公告之發布日

期，除法規有特殊規定

外，由選委會訂之。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選舉起始

日期之限制。 

三、新增遇不可抗

力情形之時程

放寬規定。 

四、新增實體投票

時間及網路投

票時長之明確

規定。 

十六、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

學會各選舉之競選期間，

為第二份選舉公告發布

後，至投票前一日止，期

間至少一週，非競選期間

內，不得從事任何競選活

動。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

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 

十五、本自治組織各選舉之競

選期間，為第二份選舉公

告發布後，至投票前一日

止，期間至少一週，非競

選期間內，不得從事任何

競選活動。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

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 



十七、選委會最遲應於投票前

二十日發布第一份選舉公

告，內容包括下列各款： 

（一）投票日期。 

（二）選舉人及其總額。 

（三）應選名額與保障名

額。 

（四）候選人登記期間應

繳交之資料。 

（五）候選人之競選規範

與競選時間。 

（六）選委會委員名單。 

（七）空白登記表之電子

檔案。 

（八）其他應注意事項。 

選委會應於第一份選

舉公告發布起至少十日，

至多二十日接受候選人之

登記。 

十六、選委會最遲應於投票前

二十日發布第一份選舉公

告，內容包括下列各款： 

（一）投票日期。 

（二）選舉人及其總額。 

（三）應選名額與保障名

額。 

（四）候選人登記期間應

繳交之資料。 

（五）候選人之競選規範

與競選時間。 

（六）選委會委員名單。 

（七）空白登記表之電子

檔案。 

（八）其他應注意事項。 

選委會應於第一份選

舉公告發布起至少十日，

至多二十日接受候選人之

登記。 

點次變更。 



十八、選委會最遲應於投票前

十日發布第二份選舉公

告，內容包括下列各款： 

（一）候選人之個人履歷

及政見。 

（二）公辦政見發表會之

時間地點。 

（三）投票（包含實體投

票及網路投票）及開

票資訊： 

１、投票及開票時間。 

２、投票地點或投票系

統及使用方式。 

３、開票地點或直播觀

看方式。 

（四）候選人之競選規範

與競選期間。 

（五）選委會委員名單。 

（六）其他應注意事項。 

十七、選委會最遲應於投票前

十日發布第二份選舉公

告，內容包括下列各款： 

（一）候選人之個人履歷

及政見。 

（二）公辦政見發表會之

時間地點。 

（三）投票及開票之時間

地點。 

（四）候選人之競選規範

與競選期間。 

（五）選委會委員名單。 

（六）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網路投開

票資訊之公告

規定。 

十九、選委會應於開票結果後

最遲三日內發布第三份選

舉公告，公布選舉結果、

投票率、得票數等事項。 

十八、選委會應於開票結果後

最遲三日內發布第三份選

舉公告，公布選舉結果、

投票率、得票數等事項。 

點次變更。 

二十、選委會得刊行選舉公

報，報導選舉相關事項。 

十九、選委會得刊行選舉公

報，報導選舉相關事項。 

點次變更。 

二十一、選委會於各參選人登

記參選時，須告知候選人

各該權利義務事項。 

二十、選委會於各參選人登記

參選時，須告知候選人各

該權利義務事項。 

點次變更。 



二十二、候選人所為之競選活

動不得違反本要點之規

定。 

候選人張貼文宣品或

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

旗幟、布條等廣告物，不

得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秩

序，並應於投票日後三日

內自行清除。 

前項所指之文宣品或

廣告物應署名，其署名應

能辨認發行者。 

二十一、候選人所為之競選活

動不得違反本要點之規

定。 

候選人張貼文宣品或

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

旗幟、布條等廣告物，不

得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秩

序，並應於投票日後三日

內自行清除。 

前項所指之文宣品或

廣告物應署名，其署名應

能辨認發行者。 

點次變更。 

二十三、選委會得舉辦公辦政

見發表會，開放由各候選

人自由登記參加。 

二十二、選委會得舉辦公辦政

見發表會，開放由各候選

人自由登記參加。 

點次變更。 

二十四、採網路投票時，選舉

人應於指定時間內登入投

票系統，進行投票。於指

定時間內未投票者視同放

棄其投票權。 

網路投票不適用本要

點第二十四點至三十二點

之規定。 

本要點第三十四點至

第三十七點僅適用於網路

投票。 

二十三、採網路投票時，選舉

人應於指定時間內登入投

票系統，進行投票。於指

定時間內未投票者視同放

棄其投票權。 

網路投票不適用本要

點第二十四點至三十二點

之規定。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網路投票

專用規定。 

二十五、投票開始前，須由監

票人員進行清票、點票、

封箱及驗票等事宜。 

二十四、投票開始前，須由監

票人員進行清票、點票、

封箱及驗票等事宜。 

點次變更。 



二十六、選舉人應於規定投票

時間內親自至投票所簽名

領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

所。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

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

可投票。 

前項所稱到達投票

所，以到達各該投票所登

記領票之選舉人隊伍終端

為準。無排隊隊伍者，以

到達各該投票所登記領票

數為準。 

二十五、選舉人應於規定投票

時間內親自至投票所簽名

領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

所。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

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

可投票。 

前項所稱到達投票

所，以到達各該投票所登

記領票之選舉人隊伍終端

為準。無排隊隊伍者，以

到達各該投票所登記領票

數為準。 

點次變更。 

二十七、選舉人投票時，應憑

本人學生證或投票日前七

日內核發之在學證明向選

務人員登記，經選務人員

查核選舉人身分後領取選

舉票。 

各投票所應設置選舉

人名冊，由選舉人簽名以

證明已進入投票所並確認

領取選舉票之資格。 

二種以上選舉或選舉

與會員投票日於同一投票

所舉行投票時，選舉人應

一次進入投票所領取選舉

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

次進入投票所領取選舉

票。 

二十六、選舉人投票時，應憑

本人學生證向選務人員登

記，經選務人員查核選舉

人身分後領取選舉票。 

各投票所應設置選舉

人名冊，由選舉人簽名以

證明已進入投票所並確認

領取選舉票之資格。 

二種以上選舉或選舉

與會員投票日於同一投票

所舉行投票時，選舉人應

一次進入投票所領取選舉

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

次進入投票所領取選舉

票。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學生證遺

失之可行替代

機制。 



二十八、選舉票由選委會按選

舉區，依下列各款規定製

備： 

（一）選舉票應載明

各候選人之號次、姓名及

相片。但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 

（二）學生會會長及

研學會會長選舉於同額競

選時，選舉票應於候選人

欄位，載明「贊成」、「反

對」等語。但有特別規定

者，從其規定。 

二十七、選舉票由選委會按選

舉區，依下列各款規定製

備： 

（一）選舉票應載明

各候選人之號次、姓名及

相片。但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 

（二）會長選舉於同

額競選時，選舉票應於候

選人欄位，載明「贊成」、

「反對」等語。但有特別

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點次變更。 

二、明定學生自治

組織之會長。 

二十九、關於投、開票區所之

劃分，投、開票之起訖時

間，圈選工具之製作，由

選委會決議刊載於選舉公

告。 

投票結束後，選委會

應即將投票結果彌封，並

將票箱運載至選委會指定

場所公開確認拆封並開

票。開票所應至少有兩名

以上選委在場。 

選舉之開票作業，應

由二名以上學生法官負責

監票，始得開票。 

學生法官缺位時，由

學生會會長或副會長及學

生議會議長或副議長共同

代理監票。 

二十八、關於投、開票區所之

劃分，投、開票之起訖時

間，圈選工具之製作，由

選委會決議刊載於選舉公

告。 

投票結束後，應將票

箱運載至選委會指定場所

開票。開票所應至少有兩

名以上選委在場。 

選舉之開票作業，應

由二名以上學生法官負責

監票，始得開票。 

學生法官缺位時，由

本自治組織會長及學生議

會議長共同代理監票。 

一、點次變更。 

二、新增結束投票

後彌封及開票前

拆封之規定‧ 

三、考量於不同校

區、開票所同時開

票之情況，故新增

學生會副會長、學

生議會副議長監

票之規定。 



三十、選舉票有下列各款情形

者無效： 

（一）圈兩組（含）以上

者。 

（二）圈後又加以修改者。 

（三）非使用選委會所發

之選票者。 

（四）非使用選委會之圈

選工具者。 

（五）選票有撕毀不完整

者。 

（六）選票污染致無法辨

認者。 

（七）空白選票或所圈地

方不能辨認者。 

（八）簽名蓋章按指印，

或加入任何文字符號

者。 

（九）未加蓋選委會戳記

之選票者。 

（十）公開亮票者 

前項無效票，應由負

責開票有權認定人為認

定，有權認定人由選委會

決議之。 

認定有爭議時，由在

場所有選委表決之，並應

作成紀錄備查，表決結果

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票

視為有效。 

二十九、選舉票有下列各款情

形者無效： 

（一）圈兩組（含）以上

者。 

（二）圈後又加以修改者。 

（三）非使用選委會所發

之選票者。 

（四）非使用選委會之圈

選工具者。 

（五）選票有撕毀不完整

者。 

（六）選票污染致無法辨

認者。 

（七）空白選票或所圈地

方不能辨認者。 

（八）簽名蓋章按指印，

或加入任何文字符號

者。 

（九）未加蓋選委會戳記

之選票者。 

（十）公開亮票者 

前項無效票，應由負

責開票有權認定人為認

定，有權認定人由選委會

決議之。 

認定有爭議時，由在

場所有選委表決之，並應

作成紀錄備查，表決結果

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票

視為有效。 

點次變更。 



三十一、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應令其退出： 

（一）在場喧嘩或干擾，

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

票，且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品

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

足以影響他人投票

者。 

選舉人有前項情事之

一者，令其退出時，應將

其選舉票作廢，並將事實

附記於選舉人名冊內該選

舉人姓名下。其情節重大

者，由選委會移交本校學

生獎懲委員會依法處分。 

三十、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應令其退出： 

（一）在場喧嘩或干擾，

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

票，且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品

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

足以影響他人投票

者。 

選舉人有前項情事之

一者，令其退出時，應將

其選舉票作廢，並將事實

附記於選舉人名冊內該選

舉人姓名下。其情節重大

者，由選委會移交本校學

生獎懲委員會依法處分。 

點次變更。 

三十二、選舉人不得攜帶手機

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圈票

亭。 

三十一、選舉人不得攜帶手機

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圈票

亭。 

點次變更。 

三十三、投票時間結束即刻開

票，開票完畢，名冊及選

票立即進行密封，由選委

會主任委員及監票人員共

同簽章存查一個月。 

前項之存查期，若有

爭議時，得延長其存查期

至爭議結束。 

三十二、投票時間結束即刻開

票，開票完畢，名冊及選

票立即進行密封，由選委

會主任委員及監票人員共

同簽章存查一個月。 

前項之存查期，若有

爭議時，得延長其存查期

至爭議結束。 

點次變更。 

三十四、任何人皆不得於投票

期間觀看候選人票數，亦

不得竄改票數。 

 一、本點新增。 

二、規定於投票期

間任何人皆不

得觀看即時票

數。 



三十五、網路投票結束後，應

由投票系統管理單位於選

委會主任委員等至少三名

（含）以上選委監督下，

透過網路公布開票結果並

全程直播。 

 一、本點新增。 

二、規定網路投票

之開票應於選委

監督下公開進行

，增加選舉之公信

力。 

三十六、網路投票之選舉票有

下列各款情形者無效： 

（一）未於選委會公告之

投票起訖時間內投票

者。 

（二）投兩組（含）以上

者。 

（三）冒用他人身分者。 

（四）電磁紀錄遭到竄改

者。 

前項無效票，應由負

責開票有權認定人為認

定。除選委會另有決議

外，有權認定人由投票系

統管理人員擔任之。 

認定有爭議時，由實

體及網路現場所有選委表

決之，並應作成紀錄備

查，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

數者，該選票視為有效。 

若有第一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之情形，應有電磁

紀錄及相關證據，經選委

表決認定屬實者，始得視

為無效票。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網路投票

無效票之認定條

件。 

三、規定無效票認

定爭議之處理程

序。 

三十七、網路投票記錄應存查

至少三個月。 

前項之存查期，若有

爭議時，得延長其存查期

至爭議結束。 

 一、本點新增。 

二、規定網路投票

紀錄之保存時

長。 



三十八、若落選人之得票數或

當選得票數門檻差距，在

有效票數百分之一以內

時，該落選人得於投票日

後七日內，向選委會申請

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

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

就查封之投票所於二十日

內完成重新計票。選委會

應於七日內依重新計票結

果，重行審定選舉結果。

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

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

撤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

告之情形，應重行公告。 

前項重新計票之申

請，於學生議員選舉與最

低得票數之當選人得票數

相同者，得由經抽籤而未

抽中之候選人為之。 

 一、本點新增。 

二、遇到要數差距

不大之情況

時，考量可能有

候選人提出爭

議，爰訂定查驗

選票之相關規

定。 

三十九、開票結果，各選舉以

其得票高者依照名額、順

序當選，得票數相同者，

以抽籤定之。 

但法規有特別規定

者，從其規定。 

對一候選人投贊成、

反對、無效票者，僅對該

候選人發生選舉效力。 

三十三、開票結果，各選舉以

其得票高者依照名額、順

序當選，得票數相同者，

以抽籤定之。 

但法規有特別規定

者，從其規定。 

對一候選人投贊成、

反對、無效票者，僅對該

候選人發生選舉效力。 

點次變更。 



四十、學生會會長、研學會會

長或學生議員當選不足應

選名額時，應於投票日後

一週內公告補選日程以補

足缺額，補選以一次為限。 

補選日程，若遇有重

大事故而影響學生會正常

運作，經學生議員三分之

一出席，出席者二分之一

以上投票，投票者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不受本要點

第十四、十六、十七點之

限制。 

三十四、本自治組織會長或學

生議員當選不足應選名額

時，應於投票日後一週內

公告補選日程以補足缺

額，補選以一次為限。 

補選日程，若遇有重

大事故而影響學生會正常

運作，經學生議員三分之

一出席，出席者二分之一

以上投票，投票者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不受本要點

第十四、十六、十七點之

限制。 

一、點次變更。 

二、明定為學生會

及研學會之會

長。 

四十一、候選人不得有下列情

事： 

（一）以任何方式從事賄

選、對其他候選人惡

意攻擊，或散布不利

之耳語、謠言。 

（二）違反選委會另行公

告之要求或禁止事

項。 

三十五、候選人不得有下列情

事： 

（一）以任何方式從事賄

選、對其他候選人惡

意攻擊，或散布不利

之耳語、謠言。 

（二）違反選委會另行公

告之要求或禁止事

項。 

點次變更。 

第三章 罷免 第三章 罷免 章名未修正。 

四十二、學生會會長副會長、

學生議員、研學會會長之

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

人向選委會提出罷免案。 

三十六、本自治組織學生會會

長副會長、學生議員、研

究生學會會長之罷免，得

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委

會提出罷免案。 

一、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 



四十三、各罷免案之提出，依

下列各款規定為之： 

（一）學生會會長副會

長、研究生學會會長

副會長罷免案，應有

當屆會員總數百分之

一會員提議。 

（二）學生議員罷免案，

應有當屆會員總數二

百分之一會員提議。 

三十七、各罷免案之提出，依

下列各款規定為之： 

（一）學生會會長副會

長、研究生學會會長

副會長罷免案，應有

當屆會員總數百分之

一會員提議。 

（二）學生議員罷免案，

應有當屆會員總數二

百分之一會員提議。 

點次變更。 

四十四、罷免案提議應以書面

為之，並應具備下列各款

要件： 

（一）罷免理由。 

（二）提議人之姓名、系

級、學號及簽名。 

（三）提議領銜人及其連

絡方式。 

（四）提出日期。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

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

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

投票。 

罷免案表件不全或不

符規定者，選委會應拒絕

受理。 

三十八、罷免案提議應以書面

為之，並應具備下列各款

要件： 

（一）罷免理由。 

（二）提議人之姓名、系

級、學號及簽名。 

（三）提議領銜人及其連

絡方式。 

（四）提出日期。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

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

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

投票。 

罷免案表件不全或不

符規定者，選委會應拒絕

受理。 

點次變更。 

四十五、罷免案提出後未為連

署前，經原提議人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得以書面向

選委會撤回之。 

三十九、罷免案提出後未為連

署前，經原提議人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得以書面向

選委會撤回之。 

點次變更。 



四十六、選委會應於收到罷免

案提議三日內，查對其提

議人。 

前項查對後如合於規

定，應通知提議之領銜人

於三日內領取連署人名

冊，並於領取名冊後十日

內完成連署。 

四十、選委會應於收到罷免案

提議三日內，查對其提議

人。 

前項查對後如合於規

定，應通知提議之領銜人

於三日內領取連署人名

冊，並於領取名冊後十日

內完成連署。 

點次變更。 

四十七、罷免案連署人數，依

下列各款規定為之： 

（一）會長或副會長罷免

案，應有當屆會員總

數十分之一會員連

署。 

（二）學生議員罷免案，

應有當屆會員總數二

十分之一會員連署。 

四十一、罷免案連署人數，依

下列各款規定為之： 

（一）會長或副會長罷免

案，應有當屆會員總

數十分之一會員連

署。 

（二）學生議員罷免案，

應有當屆會員總數二

十分之一會員連署。 

點次變更。 

四十八、罷免案經查明連署合

於規定後，選委會應為罷

免案成立之宣告，並將罷

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

人，於五日內提出答辯書。 

前項答辯書不於規定

期間內提出者，視為放棄

答辯。 

罷免案經查明後不合

於規定者，原提議失其效

力。 

四十二、罷免案經查明連署合

於規定後，選委會應為罷

免案成立之宣告，並將罷

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

人，於五日內提出答辯書。 

前項答辯書不於規定

期間內提出者，視為放棄

答辯。 

罷免案經查明後不合

於規定者，原提議失其效

力。 

點次變更。 



四十九、選委會應於被罷免人

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後三

日內，就下列事項公告之： 

（一）被罷免人。 

（二）罷免投票日期及投

票起、止時間。 

（三）罷免理由書。 

（四）答辯書。 

前項第四款未於規定

期間內提出者，不予公告。 

選委會應於罷免投票

前舉辦罷免案之公開聽證

會。 

選委會得視需要發行

罷免案公報。 

四十三、選委會應於被罷免人

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後三

日內，就下列事項公告之： 

（一）被罷免人。 

（二）罷免投票日期及投

票起、止時間。 

（三）罷免理由書。 

（四）答辯書。 

前項第三款未於規定

期間內提出者，不予公告。 

選委會應於罷免投票

前舉辦罷免案之公開聽證

會。 

選委會得視需要發行

罷免案公報。 

一、點次變更。 

二、罷免理由已於

罷免案提議時

提出，本點第二

項所指應為答

辯書，而非罷免

理由書。 

五十、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

免案宣告成立後十五日內

為之。 

學生會及研學會會長

或副會長罷免案，經當屆

會員總數二分之一投票，

贊成票多於反對票時，罷

免案通過。 

學生議員罷免案，經

當屆會員總數四分之一投

票，贊成票多於反對票

時，罷免案通過。 

四十四、罷免案之投票，應於

罷免案宣告成立後十五日

內為之。 

會長或副會長罷免

案，經當屆會員總數二分

之一投票，贊成票多於反

對票時，罷免案通過。 

學生議員罷免案，經

當屆會員總數四分之一投

票，贊成票多於反對票

時，罷免案通過。 

一、點次變更。 

二、明訂為學生會

及嚴學會會長

或副會長。 

五十一、就職未滿三個月者，

不得提出罷免。 

罷免案否決後，在該

被罷免人任期內，不得對

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四十五、就職未滿三個月者，

不得罷免。 

罷免案否決後，在該

被罷免人任期內，不得對

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一、點次變更。 

二、清楚述明三個

月內不得提出

罷免之提案，減

少模糊空間。 



五十二、採現場投票時，罷免

票上應刊印「同意罷免」、

「不同意罷免」等語，由

投票人以選委會製備之工

具圈選之。 

四十六、採現場投票時，罷免

票上應刊印「同意罷免」、

「不同意罷免」等語，由

投票人以選委會製備之工

具圈選之。 

點次變更。 

五十三、罷免案投票後，選委

會最遲應於投票完畢後三

日內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罷免案通過後，被罷

免者自公告日起解除職

務。 

罷免案通過後須進行

補選時，選委會應於三十

日內完成補選。 

四十七、罷免案投票後，選委

會最遲應於投票完畢後三

日內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罷免案通過後，被罷

免者自公告日起解除職

務。 

罷免案通過後須進行

補選時，選委會應於三十

日內完成補選。 

點次變更。 

五十四、本章未規定者，準用

第二章之規定。 

四十八、本章未規定者，準用

第二章之規定。 

點次變更。 

第四章 妨害選舉罷免之處分 第四章 妨害選舉罷免之處分 章名未修正。 

五十五、本校校方所為之獎

懲、處分，不影響本要點

關於選舉罷免事項之相關

處分。 

四十九、本校校方所為之獎

懲、處分，不影響本要點

關於選舉罷免事項之相關

處分。 

點次變更。 

五十六、關於學生會、學生議

會及研學會選舉罷免事項

之相關處分，應由選委會

決議做成。 

前項處分決議之形

成，應依照行政程序為之。 

對於選委會依法做成

之處分，相對人不服時，

得準用相關規定，向學生

議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申訴。 

五十、關於本自治組織選舉罷

免事項之相關處分，應由

選委會決議做成。 

前項處分決議之形

成，應依照行政程序為之。 

對於選委會依法做成

之處分，相對人不服時，

得準用相關規定，向學生

法庭提起撤銷或確認訴

訟。 

一、點次變更。 

二、明定為學生會

、學生議會及研

學會。 

三、由學生議會申

訴評議委員會

取代學生法庭

之相關職責。 



五十七、於違反本要點之行

為，得以下列方式處分之： 

（一）取消資格。 

（二）免職。 

（三）送交本校學生獎懲

委員會。 

五十一、關於違反本要點之行

為，得以下列方式處分之： 

（一）取消資格。 

（二）免職。 

（三）送交本校學生獎懲

委員會。 

點次變更。 

五十八、稱取消資格者，謂候

選人、助選員或選舉人故

意違反本要點之規定，依

本要點規定得取消資格，

而由有權處分機關取消其

競選、助選或選舉資格者。 

五十二、稱取消資格者，謂候

選人、助選員或選舉人故

意違反本要點之規定，依

本要點規定得取消資格，

而由有權處分機關取消其

競選、助選或選舉資格者。 

點次變更。 

五十九、稱免職者，謂參與選

務之工作人員，於選舉中

有違反本要點之行為，依

本要點規定得免其職務

者，而由有權處分機關免

其職務。 

五十三、稱免職者，謂參與選

務之工作人員，於選舉中

有違反本要點之行為，依

本要點規定得免其職務

者，而由有權處分機關免

其職務。 

點次變更。 

六十、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

為，會員皆得依其性質向

選委會舉發。 

五十四、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

為，會員皆得依其性質向

選委會舉發。 

點次變更。 

六十一、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

為，有權處分機關應於受

理之日起五日內做成決議

公告之。 

五十五、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

為，有權處分機關應於受

理之日起五日內做成決議

公告之。 

點次變更。 



六十二、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

者，應取消其資格： 

（一）以非法手段妨害選

舉罷免事務者。 

（二）以非法手段使選舉

產生不正結果者。 

（三）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者。 

（四）候選人資格不符規

定，但以詐術使選委

會為候選申請登記

者。 

（五）違反本要點第三十

五點者。 

前項各款之未遂行

為，以既遂處斷之。 

五十六、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

者，應取消其資格： 

（一）以非法手段妨害選

舉罷免事務者。 

（二）以非法手段使選舉

產生不正結果者。 

（三）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者。 

（四）候選人資格不符規

定，但以詐術使選委

會為候選申請登記

者。 

（五）違反本要點第三十

五點者。 

前項各款之未遂行

為，以既遂處斷之。 

點次變更。 

六十三、參與選務之工作人員

有違反本要點行為之時，

應由選委會予以免除職

權。 

五十七、參與選務之工作人員

有違反本要點行為之時，

應由選委會予以免除職

權。 

點次變更。 



六十四、有下列各款之一時，

應送交本校學生獎懲委員

會： 

（一）以非法方式妨害罷

免案之提案、連署或

投票者。 

（二）意圖影響罷免案結

果，以文字、圖片或

其他方式，散布虛構

事實，而生損害於公

眾者。 

（三）意圖以非法手法使

罷免案產生不正結果

者。 

（四）有本要點第五十六

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五款事由者。 

（五）有本要點第五十七

點事由，情節重大者。 

五十八、有下列各款之一時，

應送交本校學生獎懲委員

會： 

（一）以非法方式妨害罷

免案之提案、連署或

投票者。 

（二）意圖影響罷免案結

果，以文字、圖片或

其他方式，散布虛構

事實，而生損害於公

眾者。 

（三）意圖以非法手法使

罷免案產生不正結果

者。 

（四）有本要點第五十六

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五款事由者。 

（五）有本要點第五十七

點事由，情節重大者。 

點次變更。 

第五章 選舉罷免權利救濟 第五章 選舉罷免訴訟 因現已無學生法

庭之編制，爰變更

章名以契合內容。 

六十五、選委會辦理選舉或罷

免違法，足以影響選舉或

罷免結果，候選人、被罷

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得

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

結果公告日起五日內，向

學生議會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訴。 

五十九、選委會辦理選舉或罷

免違法，足以影響選舉或

罷免結果，候選人、被罷

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得

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

結果公告日起五日內，以

選委會為被告，向學生法

庭提起選舉或罷免無效之

訴。 

一、點次變更。 

二、由學生議會申

訴評議委員會

取代學生法庭

之相關職責。 



六十六、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選委會或候選人得

向學生議會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一）候選人資格不實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足

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

虞者。 

（三）對候選人、選舉人

或選務人員，以非法

手段妨害他人競選、

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

行職務者。 

六十、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選委會或候選人得以

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

選之日起五日內，向學生

法庭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候選人資格不實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足

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

虞者。 

（三）對候選人、選舉人

或選務人員，以非法

手段妨害他人競選、

自由行使投票權或執

行職務者。 

一、點次變更。 

二、由學生議會申

訴評議委員會

取代學生法庭

之相關職責。 

 六十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關於選舉罷免無效及

當選無效確定訴訟之效

果，於本要點適用之。 

本點刪除。 

第六章 附則 第六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六十七、本要點經學生議會通

過後實施。 

六十二、本要點經學生議會通

過後實施。 

點次變更。 

 



臺北市立大學學生自治組織選舉罷免要點 

110 年 4 月 19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五次學生議會通過 

113 年 3 月 6 日學生議會第十屆第三次常會修正通過 

113 年 3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備查 

 

第一章 總則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治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組織章程）第

六點、第十點、第二十二點訂定之。 

二、下列學生自治組織適用本要點： 

（一）本校學生會（以下簡稱學生會）。 

（二）本校學生議會（以下簡稱學生議會）。 

（三）本校研究生學會（以下簡稱研學會）。 

三、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學生議員、研學會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除組織章程規定外，依

本要點規定。但本要點未規定者，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 

四、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學會之選舉罷免，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為之。但有

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學會由選舉罷免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秉中立公平立場，

辦理有關選舉、罷免之事務，其組織另訂之。 

第二章 選舉 

六、學生會、學生議會、研學會之會員皆具有選舉權。 

七、登記為候選人之資格： 

（一）為學生會、學生議會或研學會之會員。 

八、選舉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參與選務之工作人員。 

（二）應屆畢業生。 

九、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具備下列各款表件： 

（一）候選人登記表，登記表格式由選委會訂之。 

（二）刊登於選舉公報之政見及個人履歷，字數限制與格式由選委會訂之。 

（三）候選人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四）候選人照片。 

（五）其他選委會規定應交付之資料。 



前項第一、三、四、五、六款表件不合規定者，選委會應拒絕受理其登記之申請。 

第一項第二款於登記期間截止前未送達者，視為放棄於公告上刊印政見。 

十、登記時間截止後，選委會應拒絕申請或任何表件之增補、修改。 

凡經申請登記核准者，不得撤回其申請。 

十一、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應聯名登記競選，以全校為單一選區，連選得連任。 

學生議員以全校為複數選區，並於各學院大學部保障一席次、不分學院研究所保障兩

校區各一席次，連選得連任。 

研究生學會會長、副會長應聯名登記競選，以全校為單一選區，連選得連任。 

本自治組織其他選舉之名額、任期、選區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該職位之組織法規規

定；若無其他規定，由學生議會視其性質另訂之。 

十二、學生會會長、研究生學會會長選舉以獲最高有效票者為當選，得票數相同時以票數相

同者進行第二次選舉；如為同額競選，應就贊成或反對兩面行之，以贊成票多於反對

票始為當選。 

學生議員選舉，以該候選人得票數超過十票者，除保障名額外，按得票數高低當選；

票數相同時，以抽籤訂之。 

學生議員候選人之當選門檻為十票（含）以上。 

十三、學生議員於預備會議前因故不能就職、就職後辭職、經確定當選無效，或受罷免以致

出缺時，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得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若

次一遞補順位之落選人以書面聲明放棄遞補，則以該落選人之次一順位落選人遞補之。 

自學生議會因前項理由公告出缺後，於十日內由選委會公告遞補名單。 

遞補之落選人得票數須符合前條之規定；無人得遞補時，視同缺額。 

學生議員所遺任期不足六個月時，不予遞補。 

若無落選人得遞補時，選委會得重新舉辦選舉補足缺額。 

十四、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學生議員、研究生學會會長副會長須為本校在學學生，當選後若

有轉學、休學、退學、畢業等，其資格同時取消。 

十五、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研學會會長之選舉應於每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日間完成選

舉投票，確切日期由選委會決定之。但重新選舉、重行投票、補選或遇不可抗力因素

致使選舉無法舉行，則投票日期不在此限。 

選舉公告之發布日期，除法規有特殊規定外，由選委會訂之。 

實體投票時間於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線上投票時長至少八小時，至多四十八小時。 

十六、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學會各選舉之競選期間，為第二份選舉公告發布後，至投票前

一日止，期間至少一週，非競選期間內，不得從事任何競選活動。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 



十七、選委會最遲應於投票前二十日發布第一份選舉公告，內容包括下列各款： 

（一）投票日期。 

（二）選舉人及其總額。 

（三）應選名額與保障名額。 

（四）候選人登記期間應繳交之資料。 

（五）候選人之競選規範與競選時間。 

（六）選委會委員名單。 

（七）空白登記表之電子檔案。 

（八）其他應注意事項。 

選委會應於第一份選舉公告發布起至少十日，至多二十日接受候選人之登記。 

十八、選委會最遲應於投票前十日發布第二份選舉公告，內容包括下列各款： 

（一）候選人之個人履歷及政見。 

（二）公辦政見發表會之時間地點。 

（三）投票（包含實體投票及網路投票）及開票資訊： 

１、投票及開票時間。 

２、投票地點或投票系統及使用方式。 

３、開票地點或直播觀看方式。 

（四）候選人之競選規範與競選期間。 

（五）選委會委員名單。 

（六）其他應注意事項。 

十九、選委會應於開票結果後最遲三日內發布第三份選舉公告，公布選舉結果、投票率、得

票數等事項。 

二十、選委會得刊行選舉公報，報導選舉相關事項。 

二十一、選委會於各參選人登記參選時，須告知候選人各該權利義務事項。 

二十二、候選人所為之競選活動不得違反本要點之規定。 

候選人張貼文宣品或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不得妨礙公共

安全或交通秩序，並應於投票日後三日內自行清除。 

前項所指之文宣品或廣告物應署名，其署名應能辨認發行者。 

二十三、選委會得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開放由各候選人自由登記參加。 

二十四、採網路投票時，選舉人應於指定時間內登入投票系統，進行投票。於指定時間內未

投票者視同放棄其投票權。 

網路投票不適用本要點第二十四點至三十二點之規定。 

本要點第三十四點至第三十七點僅適用於網路投票。 



二十五、投票開始前，須由監票人員進行清票、點票、封箱及驗票等事宜。 

二十六、選舉人應於規定投票時間內親自至投票所簽名領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所。但已於

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前項所稱到達投票所，以到達各該投票所登記領票之選舉人隊伍終端為準。無排隊

隊伍者，以到達各該投票所登記領票數為準。 

二十七、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學生證或投票日前七日內核發之在學證明向選務人員登記，

經選務人員查核選舉人身分後領取選舉票。 

各投票所應設置選舉人名冊，由選舉人簽名以證明已進入投票所並確認領取選舉票

之資格。 

二種以上選舉或選舉與會員投票日於同一投票所舉行投票時，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

票所領取選舉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領取選舉票。 

二十八、選舉票由選委會按選舉區，依下列各款規定製備： 

（一）選舉票應載明各候選人之號次、姓名及相片。但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學生會會長及研學會會長選舉於同額競選時，選舉票應於候選人欄位，載明

「贊成」、「反對」等語。但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十九、關於投、開票區所之劃分，投、開票之起訖時間，圈選工具之製作，由選委會決議

刊載於選舉公告。 

投票結束後，選委會應即將投票結果彌封，並將票箱運載至選委會指定場所公開確

認拆封並開票。開票所應至少有兩名以上選委在場。 

選舉之開票作業，應由二名以上學生法官負責監票，始得開票。 

學生法官缺位時，由學生會會長或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或副議長共同代理監票。 

三十、選舉票有下列各款情形者無效： 

（一）圈兩組（含）以上者。 

（二）圈後又加以修改者。 

（三）非使用選委會所發之選票者。 

（四）非使用選委會之圈選工具者。 

（五）選票有撕毀不完整者。 

（六）選票污染致無法辨認者。 

（七）空白選票或所圈地方不能辨認者。 

（八）簽名蓋章按指印，或加入任何文字符號者。 

（九）未加蓋選委會戳記之選票者。 

（十）公開亮票者 

前項無效票，應由負責開票有權認定人為認定，有權認定人由選委會決議之。 



認定有爭議時，由在場所有選委表決之，並應作成紀錄備查，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

者，該選票視為有效。 

三十一、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令其退出： 

（一）在場喧嘩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且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品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足以影響他人投票者。 

選舉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令其退出時，應將其選舉票作廢，並將事實附記於選舉

人名冊內該選舉人姓名下。其情節重大者，由選委會移交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依法

處分。 

三十二、選舉人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圈票亭。 

三十三、投票時間結束即刻開票，開票完畢，名冊及選票立即進行密封，由選委會主任委員

及監票人員共同簽章存查一個月。 

前項之存查期，若有爭議時，得延長其存查期至爭議結束。 

三十四、任何人皆不得於投票期間觀看候選人票數，亦不得竄改票數。 

三十五、網路投票結束後，應由投票系統管理單位於選委會主任委員等至少三名（含）以上

選委監督下，透過網路公布開票結果並全程直播。 

三十六、網路投票之選舉票有下列各款情形者無效： 

（一）未於選委會公告之投票起訖時間內投票者。 

（二）投兩組（含）以上者。 

（三）冒用他人身分者。 

（四）電磁紀錄遭到竄改者。 

前項無效票，應由負責開票有權認定人為認定。除選委會另有決議外，有權認定人

由投票系統管理人員擔任之。 

認定有爭議時，由實體及網路現場所有選委表決之，並應作成紀錄備查，表決結果

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票視為有效。 

若有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情形，應有電磁紀錄及相關證據，經選委表決認定屬

實者，始得視為無效票。 

三十七、網路投票記錄應存查至少三個月。 

前項之存查期，若有爭議時，得延長其存查期至爭議結束。 

三十八、若落選人之得票數或當選得票數門檻差距，在有效票數百分之一以內時，該落選人

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向選委會申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

票，就查封之投票所於二十日內完成重新計票。選委會應於七日內依重新計票結果，

重行審定選舉結果。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有應



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應重行公告。 

前項重新計票之申請，於學生議員選舉與最低得票數之當選人得票數相同者，得由

經抽籤而未抽中之候選人為之。 

三十九、開票結果，各選舉以其得票高者依照名額、順序當選，得票數相同者，以抽籤定之。 

但法規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一候選人投贊成、反對、無效票者，僅對該候選人發生選舉效力。 

四十、學生會會長、研學會會長或學生議員當選不足應選名額時，應於投票日後一週內公告

補選日程以補足缺額，補選以一次為限。 

補選日程，若遇有重大事故而影響學生會正常運作，經學生議員三分之一出席，出席

者二分之一以上投票，投票者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不受本要點第十四、十六、十七點

之限制。 

四十一、候選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以任何方式從事賄選、對其他候選人惡意攻擊，或散布不利之耳語、謠言。 

（二）違反選委會另行公告之要求或禁止事項。 

第三章 罷免 

四十二、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學生議員、研學會會長之罷免，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向選委會

提出罷免案。 

四十三、各罷免案之提出，依下列各款規定為之： 

（一）學生會會長副會長、研究生學會會長副會長罷免案，應有當屆會員總數百分

之一會員提議。 

（二）學生議員罷免案，應有當屆會員總數二百分之一會員提議。 

四十四、罷免案提議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具備下列各款要件： 

（一）罷免理由。 

（二）提議人之姓名、系級、學號及簽名。 

（三）提議領銜人及其連絡方式。 

（四）提出日期。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投票。 

罷免案表件不全或不符規定者，選委會應拒絕受理。 

四十五、罷免案提出後未為連署前，經原提議人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以書面向選委會撤回

之。 

四十六、選委會應於收到罷免案提議三日內，查對其提議人。 

前項查對後如合於規定，應通知提議之領銜人於三日內領取連署人名冊，並於領取



名冊後十日內完成連署。 

四十七、罷免案連署人數，依下列各款規定為之： 

（一）會長或副會長罷免案，應有當屆會員總數十分之一會員連署。 

（二）學生議員罷免案，應有當屆會員總數二十分之一會員連署。 

四十八、罷免案經查明連署合於規定後，選委會應為罷免案成立之宣告，並將罷免理由書副

本送交被罷免人，於五日內提出答辯書。 

前項答辯書不於規定期間內提出者，視為放棄答辯。 

罷免案經查明後不合於規定者，原提議失其效力。 

四十九、選委會應於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後三日內，就下列事項公告之： 

（一）被罷免人。 

（二）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 

（三）罷免理由書。 

（四）答辯書。 

前項第四款未於規定期間內提出者，不予公告。 

選委會應於罷免投票前舉辦罷免案之公開聽證會。 

選委會得視需要發行罷免案公報。 

五十、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十五日內為之。 

學生會及研學會會長或副會長罷免案，經當屆會員總數二分之一投票，贊成票多於反

對票時，罷免案通過。 

學生議員罷免案，經當屆會員總數四分之一投票，贊成票多於反對票時，罷免案通過。 

五十一、就職未滿三個月者，不得提出罷免。 

罷免案否決後，在該被罷免人任期內，不得對其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五十二、採現場投票時，罷免票上應刊印「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等語，由投票人以選

委會製備之工具圈選之。 

五十三、罷免案投票後，選委會最遲應於投票完畢後三日內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罷免案通過後，被罷免者自公告日起解除職務。 

罷免案通過後須進行補選時，選委會應於三十日內完成補選。 

五十四、本章未規定者，準用第二章之規定。 

第四章 妨害選舉罷免之處分 

五十五、本校校方所為之獎懲、處分，不影響本要點關於選舉罷免事項之相關處分。 

五十六、關於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學會選舉罷免事項之相關處分，應由選委會決議做成。 

前項處分決議之形成，應依照行政程序為之。 



對於選委會依法做成之處分，相對人不服時，得準用相關規定，向學生議會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五十七、於違反本要點之行為，得以下列方式處分之： 

（一）取消資格。 

（二）免職。 

（三）送交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 

五十八、稱取消資格者，謂候選人、助選員或選舉人故意違反本要點之規定，依本要點規定

得取消資格，而由有權處分機關取消其競選、助選或選舉資格者。 

五十九、稱免職者，謂參與選務之工作人員，於選舉中有違反本要點之行為，依本要點規定

得免其職務者，而由有權處分機關免其職務。 

六十、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為，會員皆得依其性質向選委會舉發。 

六十一、對於違反本要點之行為，有權處分機關應於受理之日起五日內做成決議公告之。 

六十二、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應取消其資格： 

（一）以非法手段妨害選舉罷免事務者。 

（二）以非法手段使選舉產生不正結果者。 

（三）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者。 

（四）候選人資格不符規定，但以詐術使選委會為候選申請登記者。 

（五）違反本要點第三十五點者。 

前項各款之未遂行為，以既遂處斷之。 

六十三、參與選務之工作人員有違反本要點行為之時，應由選委會予以免除職權。 

六十四、有下列各款之一時，應送交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 

（一）以非法方式妨害罷免案之提案、連署或投票者。 

（二）意圖影響罷免案結果，以文字、圖片或其他方式，散布虛構事實，而生損害

於公眾者。 

（三）意圖以非法手法使罷免案產生不正結果者。 

（四）有本要點第五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事由者。 

（五）有本要點第五十七點事由，情節重大者。 

第五章 選舉罷免權利救濟 

六十五、選委會辦理選舉或罷免違法，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候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

案提議人，得自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票結果公告日起五日內，向學生議會申訴評議

委員會申訴。 

六十六、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選委會或候選人得向學生議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一）候選人資格不實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足認有影響選舉結果之虞者。 

（三）對候選人、選舉人或選務人員，以非法手段妨害他人競選、自由行使投票權

或執行職務者。 

第六章 附則 

六十七、本要點經學生議會通過後實施。 


